榆林市第一中学校园安全保卫管理服务招标方案

为加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保护师生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消除校园安全隐患、打造以人为本的平安校园,从2020年4月至2023年3月底,经政府采购公开招标,学校将校园安全保卫以社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了托管运行,五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继续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建立校园安全管理长效工作机制,经请示区教育局和政府主管领导,学校决定将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继续托管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安保公司,从而实现安保管理工作的社会化。
一、实行校园安全保卫社会化管理的地点及面积
红山热电厂东榆麻路北侧榆林市一中新校区,占地面积350亩,建筑面积160000平方米
二、安全保卫社会化管理的范围及内容
安保公司须本着对全校师生员工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负责的态度,合理安排安保人员全天候24小时值守工作岗位。确保学校东、南、西三个校门在上学和放学期间师生员工有序进出,对进出校门的外来人员做好盘查登记,对闲杂人员做好劝离工作;确保校园内24小时不间断交叉巡逻,不留盲区:确保夜间住校师生不受任何侵扰:确保走读生的自行车、摩托车在校园内安全进出,在停车棚内有序停放:确保教职员工的车辆按指定路线进出校园,有序停入地下车库:确保监控室内24小时有人监守:确保校园内不发生群体性滋事打架现象确保学校集体财产和师生员工个人财物不发生失盗现象:确保校园内无火灾安全隐患。根据学校书面通知,全力配合学校完成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及学校安排的随机性服务工作。
三、安全保卫社会化管理的服务要求
1、管理服务人员素质好、文明礼貌、行为规范、服务意识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对服务的满意率达到85%以上
2、安保公司首先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并严格落实学校门卫管理制度,实行校外人员准入登记和联系制度,对进出校门的车辆严格核对、检查,严禁校外无关车辆进入校园。认真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和巡逻制度,加强重点区域、关键时段的值班力度。健全和完善应急体系,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急救援的组织能力。其次应加强机构建设,建立高素质安全工作队伍,由专职管理人员负责管理,以年轻为主的安全巡逻队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学生在上学、放学时段的安全。三是应加强安全设施管护,提高技防、人防水平。完善配备警用装备,密切与公安机关联系,确保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有效地制服犯罪分子。
3、坚持综合治理,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一是切实抓好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坚持联合检查和专项检査相结合、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力争做到与公安、消防、文体广电新闻部门配合、齐抓共管,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排査,做到不漏一个环节,不漏一处隐患。加大对食堂、车辆、校舍、实验室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力度。二是加强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排查化解。对发生、发现的问题及时化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中,努力将一些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防止其危害学校和社会。
四、安全保卫工作的责任要求
1、值班室设有专用电话,保证上级及有关部门电传畅通。要确保二十四小时信息畅通,把相关事宜传达到相关人员。特别重大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决不能迟报、瞒报和漏报
2、切实加强节假日期间的值班巡逻工作,严格落实二十四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二十四小时的巡逻力度,进行穿插交叉巡逻,对重点地段、重点区域实行二十四小时监管监控,确保校园安全。
3、门卫每天提前三十分钟到校交接,疏导学生安全进入校园,严禁学生家长进入校园,严禁学生家长把车辆停放到校门口,严禁学生在校园内追逐打闹搞恶作剧。
4、下午放学后,硫导学生安全离开校园,检查各重点部位,认真填写安全情况记录。
5、门卫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警惕性,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不得将单位领导的电话及住址随便告诉外人。
五、安保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建立完整的管理工作程序,并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制定安保管理服务工作周计划、月计划、学期计划并根据校方要求完善,及时将现职人员名单报送校方备案。
2、为师生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并定期进行服务质量回访。
3、对校方师生违反规约的行为,视情节轻重,采取规劝、警告、制止等措施,对于情节严重的,可交有关部门处理。
4、经校方同意后可选聘专业公司承担相关的专项服务业务,专业服务费由安保公司出具委托,校方直接支付第三方。
5、给校方提供的服务人员年龄在18-55岁,应为“三无、三有、三不”人员。三无:无犯罪前科,无不良社会反响,无明显身体缺陷;三有:有高度的责任感,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三不:不辱骂学生与学生发生冲突,不与社会上闲散人员交往,不将无关人员带入学校。持所有管理人员、服务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名册在校方备案。
6、加强对其服务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制度纪律,坚持按章操作,在校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和工伤事故均由安保公司负全责,学校与所聘人员无任何劳务关系。
7、要严格执行《劳动法》,按时发放员工工资,并交校方保卫科备案,足额上交统筹费用,人员工资不得拖欠,确保安保人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化解劳务纠纷,不得因此影响学校教学秩序。
8、给校方提供服务人员的出岗率必须达到100%
六、人员与服务费用
(一)人员预算
根据学校的建筑面积和实际情况,学校初步拟定人员配备如下: 学校东、南、西三个大门每班次需配备安保人员6名,监控室每班次需配备安保人员1名,校园巡逻每班次需配备安保人员7名,每个班次需配备带班队长1名,按照8小时工作制计算,每个班次共需安保人员15名,值班领队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共2人。三个班次24小时轮流共需安保人员47名。
(二)费用预算
	序号
	人数
	综合
单价
	期限
	合计
	备注

	1
	47
	3050元/月
	1年
	1720200元
	

	2
	总价合计
	[bookmark: _GoBack]5160600元/三年



注：此费用人员工资包含：服装、社保工伤、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及税费。
(三)托管年限:本次招标托管年限从签订合同之日起为期三年。
七、安保费用结算方式
1、安保管理费按照学校制定的管理考核办法每月结算1次。
2、安保公司服务人员如果没有达到双方约定人数,结算时校方按照相应岗位服务人员每人每月服务费标准扣除。
3、安保公司的服务质量由校方的监管人员和服务对象按照考核办法和服务标准及要求每月考评,考核结果达不到指标时,结算时校方扣除月结算价的1%-3%。
4、安保公司服务人员严重违纪违法或违章执勤,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给校方造成重大影响或经济损失的,校方视其情节对安保公司进行处罚和索赔,经安保公司确认,结算时校方扣除处罚和索赔金额。
5、安保公司应校方要求增加服务人员时,校方按相应岗位人员每人每月服务费标准在月结算中增加。
6、因安保公司投标文件编制的管理人员数量不足,影响给校方提供的服务质量,安保公司应无条件响应校方要求增加管理人员,増加的管理人员服务费由该公司支付。
7、安保公司按月出具发票与学校进行结算,由此产生的税费由安保公司自付,在投标时考虑该项因素。
安保管理服务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